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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學院
108學年度第一次籌備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3月16日（星期一）中午12時10分
地    點：德香樓310會議室
主    席：林院長信華
出席人員：林緯倫委員、林明禛委員、林錚委員、許文傑老師、吳慧敏委員、張世杰委員、黃智偉委員(請假)、陳憶芬委員、陳鴻章委員、游勝翔委員、鄭祖邦委員、柳金財委員
列席人員： 
記    錄：邱雅芬小姐

壹、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貳、主席報告事項

參、報告事項
未來籌備會議每個月會召開一次，詳如開會預定時間表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學院籌備處
案由：新訂佛光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如附件一(P.1)
決議：新訂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學院籌備處
案由：新訂佛光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如附件二(P.2)
決議：新訂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學院籌備處
案由：佛光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校務會議教師代表選舉暨遞補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如附件三(P.3)
決議：新訂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學院籌備處
案由：社會科學學院109學年度院基礎學程、社會科學學院110學年度跨域學程架構案，提請討論。
說明：檢附目前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課院基礎課程架構，如附件四(PP.4-8)。
決議：109學年度依照現有架構執行，110學年度跨域特色學程社會科學學院擬規劃二個學程

提案五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學院籌備處
案由：佛光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教評會組成人數，提請討論。
說明：依佛光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第4條「各學院院級教評會設置七至十五人，…」辦理，如附件五(PP.9-10)
決議：社會科學學院教評會組成人數9人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辦法

108學年度第一次社會科學學院籌備會議通過
學年度第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1 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佛光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以下簡稱本院）院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會議由院長、各系所主管、專任教師代表共七人組成之。本會議教師代表由本院各系所推選專任教師一人擔任，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本會議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士及各系所相關學生列席。
第 3 條      本會議審議事項如下：
一、本院發展之規劃
二、會議提案
三、本院各項重要章則
四、院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五、推選本院教師評審委員
六、推選本校校務會議教師代表
七、推選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八、其他有關全院之事項
第 4 條      本會議之提案來源如下：
一、本會議成員二人以上或本院專任教職員五人以上連署之提議事項
二、各系所提議事項
三、院長交議事項
前項提案應以書面為之，並應於本會議召開七日前送交院辦公室。
第 5 條      本會議由院長召開並主持，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院長因故不能主持時，由院長指定院務會議代表一人代理之。
院長得於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或經本會議代表三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院長應於十日內召開。
第 6 條      本會議之決議，以全體成員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為之。
第 7 條      本會議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本會議交議事項。
第 8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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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108學年度第一次社會科學學院籌備會議通過

第 1 條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社會科學學院（以下簡稱本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會以院長、各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並由各系（所）務會議推派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各一名、校內外專家學者或產業界代表一名及畢業生代表一名共同組成。各系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本會由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院助理為執行秘書。院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本會因重要或特定事項或議案，應邀請有關人士列席會議。
第 3 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議本院各系（所）課程。
二、評鑑本院各系（所）課程。
三、協調及整合本院開課資源及師資。
第 4 條     本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且每系至少一名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第 5 條     本會代表委員如因故無法行使職權，由該系推派其他代表遞補。
第 6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實行。


佛光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校務會議教師代表選舉暨遞補辦法

108學年度第一次社會科學學院籌備會議通過
學年度第    行政會議通過

第 1 條      依據本校校務會議教職員代表選舉暨遞補辦法訂定社會科學學院（以下簡稱本學院）校務會議教師代表選舉暨遞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學院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之產生方式：
一、校務會議教師代表除由每學系（所）專任教師各互選產生一名，剩餘名額由秘書室依各學院專任教師人數比例分配。本學院獲分配之代表名額於本院院務會議中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公開選舉之，各學系（所）不得多於1人。
二、本學院教師代表（含學系、研究所選出之代表）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三分之二為原則。未達上開額度時，由學院代表先行調整依序遞補，調整後仍未達額度時，由各系（所）代表中未具備教授或副教授之系所重新改選。同時有多個系（所）代表未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則抽籤決定應改選之系（所）。系（所）中若無教授或副教授資格教師，免列入抽籤名單。
三、如本學院教師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無法達到上開額度時，得免受上開額度之限制。
四、本學院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之。
第 3 條      本學院教師代表選舉之候選人為本學院專任之教師（含專業技術人員），並以當年五月三十一日在職者為準。
第 4 條      本學院教師代表選舉選票每張最多圈選人數不得超過應選人數二分之一，多圈者該選票無效。選舉結果分別依得票數高低決定當選代表及候補代表排列順序。遇票數相同時，則由當事人抽籤決定之。
第 5 條      各學系（所）推選出之教師代表，若於任期中因故出缺，則由該學系（所）另推選代表遞補。
第 6 條      本學院教師代表（含學系、研究所選出之代表）名單應於每年六月十五日前產生。
第 7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實行。



佛光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課程架構表          
（109）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類別
	課號
	科目名稱
	英文名稱
	修別
	學分數
	開課年級
	備      註

	
	
	
	
	
	
	年級
	學期
	

	院 基 礎
學 程
	SS107
	專業倫理
	Professional Ethics
	必修
	3
	三年級下學期前修畢
	

	
	SS108
	專業英文
	Professional English
	必修
	3
	
	

	
	SS109
	政治學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領域選修
	3
	
	公事系必修
	六門至少選四門

	
	SS110
	經濟學
	Economics
	領域選修
	3
	
	經濟系必修
管理系必修
	

	
	SS111
	社會學
	Sociology
	領域選修
	3
	
	社會系必修
	

	
	SS112
	管理學
	Management
	領域選修
	3
	
	管理系必修
	

	
	SS113
	心理學
	Psychology
	領域選修
	3
	
	心理系必修
	

	
	SS114
	統計學
	Statistics
	領域選修
	3
	
	管理系必修
心理系必修
	

	
	SS115
	宜蘭社會發展
	I-Lan Society Development
	選修
	3
	
	必修、必選與選修共需修課七門

	
	SS116
	民法概要
	Introduction to Civil Laws
	選修
	3
	
	

	
	SS117
	經濟學二
	Economics(II)
	選修
	3
	
	

	
	SS118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選修
	3
	
	

	
	SS119
	商業軟體應用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Package
	選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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